
沪人社规 EzO21〕 3‘ 号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关于

劳动保障监察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现将 《关于劳动保障监察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印

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弹f嗡
蠢蹋

(此件主动公开 )

-1ˉ —



关于劳动保障监察领域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 ,

确保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有效实施,保障公民、法人等的合

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实施行政处

罚并就法律适用、处罚种类以及罚款幅度行使裁量权时,适用本

规定。

第三条 本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

裁量权,必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所造成的社会

危害程度相当,综合考虑法律因素和事实困素。

第四条 本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行政处罚

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进行综合裁量:

(一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因素,包括是否造成劳动者死亡或

伤残、是否涉及劳动者人数众多等;

(二 )当事人主观因素及整改态度,包括是否有主观故意、

是否履行相关法定义务、是否及时改正、是否采取减轻或消除危

害后果的措施、是否积极配合行政执法、是否有隐匿、转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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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伪造、转移、销毁证据的情况等;

(三 )违法行为性质因素,包括违法行为是否持续较长时间、

是否曾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等;

(四 )社会影响程度困素,包括是否受到国内或国外媒体关

注报道、是否造成劳动者反应强烈或群体上访等;

(五 )政策、标准变更或不明确等因素;

(六 )其他应当予以考虑的因素。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处罚:

(一 )违法行为涉及的劳动者人数较少 ;

(二 )当 事人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查处违法

行为的;

(三 )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 )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可以从轻处罚情形。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 )违法行为涉及劳动者人数众多,或者造成劳动者死亡

或伤残等重大危害后果的;

(二 )当事人拒不采取改正措施的;

(三 )当事人伪造、销毁、隐匿有关证据材料的;

(四 )当事人在 3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已受到 2次以上行政

处罚的;

(五 )违法行为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六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从重处罚的情形。

第七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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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

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第八条 本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完善童

大、疑难和复杂案件集体讨论制度。

第九条 本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严格执行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见附件 ),进

一步完善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执行tlg

|

况,作为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内容。             |
第 十 条  本 规 定 及 附 件 中 所 称 的

“

以 上

” “

以 下

”

,包 含 本 数 。

|

本规定及附件中所称的
“3年内

”,从对上一个同类违法行为|

作出行政处罚之日起计算。                |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zO22年 1月 1日 起施行 ,有效期至⒛2d

年 12月 31日 。《关于印发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劳|

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 〉的通知》(沪 人社监发|
(⒛ 15〕 24号 )同 时废止。                 |

|

|

附件: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劳动保障监察领域行|

一 在 一

政处罚裁量基准



附件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    |
劳动保障监察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

种类
适用情形 处罚裁量标谁

1

耒 对 未 成

年 工 定 期

进 行 健 康

检查的

《劳动保

障监察条

例》第二

十三条

罚款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但在查处

过程中及时改正,积极减轻或消除

违法后果的: a、 未在为未成年工

安排工作岗位前对未成年工进行

健康检查的;b、 未在使用未成年

工工作满 1年时进行健康检查的;

c、 未在未成年工年满 18周岁且距

前一次的体检时间已超过半年时

进行健康检查的

按照受侵害劳动者每

人 100O元以上 zOOO元

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 a、 未

在为未成年工安排工作岗位前对

未成年工进行健康检查的;b、 未

在使用耒成年工工作满 1年时进

行健康检查的;c、 未在未成年工

年满 18周 岁且距前一次的体检时

间已超过半年时进行健康检查的

按照受侵害劳动者每

人 ⒛ 00元以 上 3500元

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同一违法行为 3年内再次发生的

按照受侵害劳动者每

人孔00元以上 5∞0元

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9
乙

违 反 劳 动

保障法律、

法 规 或 者

规 章 延 长

劳 动 者 工

作时间

《劳动保

障监察条

例》第二

十五条

警告、

罚款

受侵害劳动者人均每月延长工作

时间超过 Ss小时、不满 M小时
给予警告

受侵害劳动者人均每月延长工作

时间超过 M小时、不满 V小时

给予警告并按照受侵

害劳动者每人 10O元
以上 200元 以下处以

罚款

受侵害劳动者人均每月延长工作

时间超过 Tz小时、不满 gO小时

给予警告,并按照受侵

害劳动者每人 2OO元
以上 300元 以下处以

罚款

受侵害劳动者人均每月延长工作

时间超过 90小时的

给予警告,并按照受侵

害劳动者每人 300元
以上 500元 以下处以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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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罚

类

处

种 适用倩形 处罚裁量标谁

3

无理抗拒、

阻 挠 劳 动

保 障 行 政

部 门实 施

劳 动 保 障

监察的

《劳动保

障监察条

例》第三

十条

罚款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但在查处
过程中及时改正,积极减轻或消除
违法后杲的:a、 阻挠行政执法人
员进入用人单位的劳动场所进行
检查的;b、 阻止或阻挠行政执法
人员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
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
资料的;c、 不配合由行政部门委
托的会计事务所对用人单位工资
支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进行
审计的;d、 采取其他措施阻挠行
政部门了解案件事实的

处 2000元 以」二800(

以下的罚款

一兀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a、 阻挠
行政执法人员进入用人单位的劳动
场所进行检查的;b、 阻止或阻挠行
政执法人员采取记录、录音、录像、

照相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
和资料的:c、 不配合由行政部门委
托的会计事务所对用人单位工资支

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进行审
计的;d、 采取其他措施阻挠行政部
门了解案件事实的

处 80OO元以 上 16Ooo

元以下的罚款  |

单位存在以下清形之一的:a、 以
暴力、威胁等方式抗拒、阻挠行政
执法的;b、 同一违法行为 3年内
再次发生的

处 16O00元以上 ⒛0

元以下的罚款

00

4

不 按 照 劳

动 保 障 行

政 部 门 的

要 求 报 送

书面材料 ,

隐 瞒 事 实

真相,出具

伪 证 或 者

隐匿、毁灭

证据的

《劳动保

障监察条

例》第三

十条

罚款

单位存在未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 ,

隐瞒事实真相 ,出具伪证或者隐
匿、毁灭证据清形,经教育后及时

改正的

处⒛OO元以上 8∞0

以下的罚款

一兀

单位存在未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 ,

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

匿、毁灭证据情形的,经教育后仍
未改正的

处 gO∞ 元以上 16OO

元以下的罚款

0

同一违法行为 3年内再次发生的
处 16000元以上⒛O0o

元以下的罚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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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罚
类

处
种 适用倩形 处罚裁量标谁

5

经 劳 动 保

障 行 政 部

门 责令 改

正 拒 不 改

正,或者拒

不 履 行 劳

动 倮 障 行

政 部 门 的

行 政 处 理

决定的

《劳动保

障监察条

例》第三

十条

罚款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经教育后

及时改正或履行行政处理决定的 :

a、 责令单位改正单位拒不改正的 ;

b、 拒不履行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

决定的

处 zOO0元 以上8∞0元

以下的罚款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a、 责

令单位改正单位拒不改正的;b、

拒不履行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

定的

处 gO00元
以 上 lG∞0

元以下的罚款

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
的:a、 向

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改正材料的;b、

同一违法行为 3年内再次发生的

及±16000歹己口火」L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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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⒛21年 12月 31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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